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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營運事項-中心營運事項：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 

1. 流程圖： 

流   程 權 責 表   單 

每年9月底公告教學
優良教師遴選事宜

各教學單位於每學年12月
初前推薦系教學優良教師

送至院級單位遴選

各學院於每學年12月底前
將院教學優良教師推薦表
相關資料送至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遴選

召開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委員會議

通過 不通過

製作/修正會議紀錄

陳核校長

公告獲獎名單 會議紀錄歸檔

製作獲獎教師相關獎
勵，並於校級活動中

予以公開表揚

獲獎教師經驗分享

登錄至教師績效系統

不修正

修正

 

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 

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推薦表 

各系所/ 

各學院及通識教

育中心 

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推薦表 

各學院及通識教

育中心 

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推薦表 

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委員會 

1.用印申請表 

2.收據 

3.會議通知單 

4.會議流程表 (含候

選人報告順序) 

5.會議議程 

6.會議簽到單 

7.教學優良教師評分

表 

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 
會議紀錄 

教學發展中心/

校長 
會議紀錄 

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 
 

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獲獎教師 

1.收據 

2.核銷單 

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獲獎教師 
 

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 
 



 

 

南 華 大 學  

文件編號 1100-3-506 文件名稱 修訂日期 114.12.08 

制定單位 
教務處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標準作業流程 
頁數 

第2頁 

教學發展中心 共5頁 

2.作業程序： 

2.1. 公告全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起迄時間 

2.1.1. 將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事宜公告於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學發展

中心)網頁。 

2.1.2. 以E-mail方式通知各院院長(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系所單位主管、系院助

理。 

2.2. 籌組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 

2.2.1. 籌組「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委員會成員計十三人，由校長遴聘督

導業務之副校長、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曾獲教學優良獎之教師八人、

校外學者專家二人。督導業務之副校長為召集人。 

2.2.2.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名單製作表冊，簽請校長核定。 

2.2.3. 以書函方式通知委員聘期。 

2.3. 收件並進行審查 

2.3.1. 審查各院遴選推薦之院級教學優良教師會議紀錄。 

2.3.2. 審視教師申請作業，是否提報「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推薦表」、相關佐

證資料及十分鐘之示範教學影片。 

2.3.3. 審查教師是否為本校任教滿一年之專任教師。 

2.3.4. 審查教師上一學年度所教授科目，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分數是否均高於4.0；但全

英語課程不得低於3.8為原則。 

2.3.5. 審查教師上一學年度教學精進是否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者： 1.開授經三級課委會

通過的遠距教學課程；2.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或中央部會教學相關計畫；

3.指導學生獲得校外競賽得獎、論文發表或獲得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4.

有其他教材或教學明確優良事蹟，且獲得中央部會補助或獎勵者。 

2.3.6. 依「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規定，審查獲獎教師之聘任身

分，確認其符合彈性薪資獎勵金領取資格。 

2.4. 召開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審查會議 

2.4.1. 確認開會時間：由督導業務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2.4.2. 開會地點：尋找適當開會地點(辦理場地使用線上申請)。 

2.4.3. 製發開會通知單：出席人員為審查委員及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 

2.4.4. 準備會議議程、流程及附件：流程表含校傑出教學教師候選人報告順序；議程

表附件含院推薦之教學優良教師審查狀況一覽表、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與獎勵要點、院推薦之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之簡報檔等。 

2.4.5. 製作簽到單及委員領據：依據審查委員及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名冊製作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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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領款收據。 

2.4.6. 印發會議議程：審查委員每人一份。 

2.4.7. 佈置會場： 

2.4.7.1. 擺放議程(若中午12:00召開，則另準備便當)，簽到單置於進門處簽到

桌上。 

2.4.7.2. 確認開會地點之視聽設備，並備妥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之簡報檔。 

2.4.8. 記錄決議內容及交辦事項。 

2.4.9. 製作會議紀錄。 

2.4.10. 陳核會議紀錄經校長簽核後歸檔並公告執行決議事項。 

2.5. 公告與通知審查結果 

2.5.1. 將遴選結果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2.5.2. 以E-mail通知審核結果。 

2.5.3. 公告後，頒發獎勵金予獲院級以上教學優良教師，並製作獎牌於校級活動中予

以公開表揚。 

2.6. 進行核銷 

2.6.1. 依據本校「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規定，獲選校傑出教學

教師者頒予獎勵金四萬伍千元為原則。 

2.6.2. 獲選院教學優良教師者頒予獎勵金柒仟伍佰元為原則。 

2.6.3. 校外委員出席費之經費核銷。 

2.7. 經驗分享及加分 

2.7.1. 獲獎教師得受邀於校級活動或由教發中心辦理之工作坊，分享其教學方法、教

材製作及師生互動之實務經驗。 

2.7.2. 教學發展中心於該獲獎學年度教師評鑑開始時，統一辦理教師績效系統之成績

登錄作業。 

3. 控制重點： 

3.1. 開放教師申請 

3.1.1. 是否將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事宜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3.2. 收件並進行審查 

3.2.1. 各院是否繳回遴選推薦院級教學優良教師會議紀錄。 

3.2.2. 審查教師申請作業，是否提報「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推薦表」、相關佐證資料及

十分鐘之示範教學影片。 

3.2.3. 審查教師是否為本校任教滿一年之專任教師。 

3.2.4. 審查教師上一學年度所教授科目，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分數是否均高於4.0；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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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課程不得低於3.8為原則。 

3.2.5. 審查教師上一學年度教學精進是否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者： 1.開授經三級課委會

通過的遠距教學課程；2.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或中央部會教學相關計畫；

3.指導學生獲得校外競賽得獎、論文發表或獲得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4.

有其他教材或教學明確優良事蹟，且獲得中央部會補助或獎勵者。 

3.2.6. 審查獲獎教師之聘任身分，確認其是否符合「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實施要點」之獎勵金領取資格。 

3.3. 會議進行中 

3.3.1. 確認會議召開是否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3.3.2. 確認審議案件涉及之利害關係者是否已迴避。 

3.3.3. 校傑出教學教師是否以最高分獲選之。 

3.4. 優良教師遴選結果之執行 

3.4.1. 審查結果是否提報校長核定。 

3.4.2. 經校長核定後是否公告獲選院級以上教學優良教師名單。 

3.4.3. 公告後，是否頒發獎勵金予獲院級以上教學優良教師，並於校級活動中予以公

開表揚。 

3.4.4. 是否完成教師績效系統之成績登錄作業。 

4. 使用表單： 

4.1. 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推薦表。 

4.2. 用印申請單。 

4.3. 書函。 

4.4. 會議通知單。 

4.5. 會議議程。 

4.6. 會議簽到單。 

4.7. 教學優良教師評分表。 

4.8. 會議紀錄。 

4.9. 收據。 

4.10. 核銷單。 

4.11. 證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5.2. 「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 

5.3.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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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原無事項分類標題，增加為「參、營運事項-中心營運事項」(PP.1) 

2.原作業名稱為「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標準作業流程」修訂為「教學優

良教師遴選作業」(PP.1) 

107/08/20 

2 

1.配合「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之修訂，修改部份

文字。(PP.2-3) 

2.修改「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召集人及成員人數。(PP.2) 

109/03/09 

3 將「陳核」路徑修正為「修正/不修正」。(PP.1) 109/04/15 

4 
配合「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之修訂，修改部份文

字。(PP.1-4) 
110/04/06 

5 
配合「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之修訂，修改部份文

字。(PP.3) 
111/03/15 

6 修改 SOP 流程圖與權責單位相對應。(PP.1) 111/04/20 

7 
配合「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之修訂，修改流程圖

及作業程序。 
113/02/23 

8 

1.修改文件編號為 1100-3-506。(PP.1-9) 

2.作業程序修改「教學發展中心」為「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

教學發展中心)」。(PP.2) 

3.因應秘書室校級委員會委員聘期及聘書之規定，修改為「以書函方

式通知委員聘期」。(PP.2) 

114/12/08 

 


